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二氧化硫残留量
[bookmark: _GoBack]二氧化硫是一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有护色、防腐、漂白和抗氧化等作用，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使用后均产生二氧化硫残留。摄入少量二氧化硫，可在人体内经酶转化后由尿液排出体外，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二氧化硫，可能会对健康不利。《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 2024）中规定，淀粉及淀粉制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使用，淀粉及淀粉制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了改善其色泽，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亚硫酸盐等漂白剂，以达到漂白和防腐的作用，从而导致产品中二氧化硫残留不符合要求。
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
 当多种防腐剂同时用于同一食品时，每种防腐剂的实际使用量与其单独使用时允许的最大使用量（以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为准）的比值之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 2024）中规定，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在蔬菜制品中的最大限量值为1。蔬菜制品中防腐剂混合使用比例之和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有：①超范围或超量添加：可能因未严格遵循GB 2760标准，添加了未允许用于蔬菜制品的防腐剂，或单一防腐剂用量已接近最大限值，叠加其他防腐剂后导致比例之和超标；②工艺控制不当：生产过程中未精确计量防腐剂添加量，或混合不均匀，导致局部浓度过高；③防腐剂协同效应误判：错误认为多种防腐剂复配可降低单种用量，但实际未按比例调整，反而因协同作用增强导致总量超标；④原料带入或交叉污染：蔬菜原料本身可能含有天然防腐成分，或生产设备残留其他防腐剂，间接增加总量；⑤标准执行疏漏：企业对标准理解不足，未计算混合比例之和，仅关注单一防腐剂是否合规。
